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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

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

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

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

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期间内，在主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续保者不受此限制），被保险人经二

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确诊初次罹患本附加险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数种或进行本附加

险合同重大疾病定义的手术，保险人按主险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主险合同及本附加险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均终止。 

释义 

【重大疾病】指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生效以后初次罹患，并经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医

院诊断，符合下列定义的10种疾病。 

1.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组遗传性肌肉变性性病变，临床特征为与神经系统无关的肌肉无力和

肌肉萎缩。须满足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

三项以上且必须持续最少六个月以上。肌营养不良症需要神经专科医生确诊，并且须满足下

列全部条件： 

（1）临床表现包括：无感觉神经紊乱，正常脑脊液及轻微腱反射的减退； 

（2）典型的肌电图； 

（3）临床的异常表现已被活检确诊。 

2.细菌性脑脊髓膜炎 

指因脑膜炎双球菌感染引起脑脊髓膜化脓性病变，且导致永久性神经损害，持续90天以

上，并且脑脊液检查显示脑膜炎双球菌阳性。永久性神经损害是指由细菌性脑脊髓膜炎引起

的耳聋、失明、动眼神经麻痹、瘫痪、脑积水的损害，且上述症状持续180天以上仍无改善

迹象。 

3.严重多发性硬化 

多发性硬化为中枢神经系统白质多灶性脱髓鞘病变，病变有时累及灰质。多发性硬化必

须明确诊断，并且已经造成永久不可逆的神经系统功能损害。永久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害指

被保险人持续180天无法独立完成下列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之一： 

（1）移动：自己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 

（2）进食：自己从已准备好的碗或碟中取食物放入口中。 

因HIV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所引起的神经损害不在保障范围内。 



4.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指被保险人必须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的呼吸科专科医生确诊因慢性肺部疾病导致永久

不可逆性的慢性呼吸功能衰竭，其诊断标准包括以下各项： 

（1）休息时出现呼吸困难； 

（2）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80％； 

（3）肺功能测试其FEV1持续低于1升； 

（4）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或慢性呼吸功能不全所致缺氧必须接受持续的输氧治疗。 

5.脊髓灰质炎后遗症 

脊髓灰质炎是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所致的瘫痪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运动功能损害或

呼吸无力。脊髓灰质炎必须明确诊断。 

本保单仅对脊髓灰质炎造成的神经系统功能损害导致被保险人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

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情况予以理赔。 

肢体机能永久完全丧失，指疾病确诊180天后，每肢三大关节中的两大关节仍然完全僵

硬，或不能随意识活动。 

格林巴利综合症不在保障范围内。 

6.系统性红斑狼疮－III型或以上狼疮性肾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累及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本保障所指的系

统性红斑狼疮仅限于累及肾脏的情况，即：经肾脏活检确认的，符合WHO诊断标准定义III

型或III型以上狼疮性肾炎，并伴有持续性蛋白尿（尿蛋白++以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该

病必须由本公司认可的医院的风湿科专科医生确诊。 

其他类型的红斑性狼疮，如盘状狼疮、仅累及血液及关节的狼疮不在保障范围內。 

世界卫生组织（WHO）狼疮性肾炎分型： 

I 型 微小病变型 

II 型 系膜病变型 

III 型 局灶及节段增生型 

IV 型 弥漫增生型 

V 型 膜型 

VI 型 肾小球硬化型 

7.重症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 

指被保险人被确诊为重症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并实际接受了外科剖腹直视手术治疗，

进行坏死组织清除、坏死病灶切除或胰腺切除。 

腹腔镜手术治疗不在保障范围内。因酗酒或饮酒过量所致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不在保

障范围内。 

8.丝虫感染所致严重象皮病 

指因丝虫感染导致淋巴循环阻塞出现严重淋巴水肿，达到国际淋巴学会淋巴肿分期第

III期，临床表现为肢体象皮肿，患肢较健肢增粗30%以上，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因性接触、外伤、手术后、充血性心力衰竭或先天淋巴系统不正常等情况所引起的淋

巴性水肿均不包括在本保障范围内。 



9.严重克隆病 

克隆病是一种慢性肉芽肿性肠炎，具有特征性的克隆病病理组织学变化。 

诊断必须由本公司认可医院的专科医生经内窥镜及肠病理活检结果证实，同时经专科医

生以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连续治疗至少180天，方符合理赔条件。 

10.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神经与肌肉接头部位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特征是局部或

全身横纹肌活动时易于疲劳无力，颅神经眼外肌最易累及，也可涉及呼吸肌、下肢近端肌群

以至全身肌肉。 

该病必须由本公司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明确诊断，且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经药物治疗或胸腺手术治疗一年以上仍无法控制病情；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

上。 


